
 

 

梅市环函〔2025〕68号 

A类 

 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 

第 20250121号提案答复的函 

 

余立基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梅州市环境保护及改善措施的提案》（第

20250121号）的提案收悉。经综合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水务局等单位意见，现将办理有关情况

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近年来，我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，全面贯彻

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扎实落实省委“1310”

具体部署，以“百千万工程”为总抓手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

战，着力加快绿美梅州生态建设，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稳

中向好态势。 

水环境方面，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

率保持 100%，全市 8个国考断面达标率、优良率保持 100%，16

个省考断面达标率、优良率保持 100%，与潮州交界的国考韩江

赤凤断面水质稳定保持Ⅱ类。2024年，地表水省考以上断面水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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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质量全省排名第 5，与 2023年相比上升 4名，水质改善幅度

7.76%。 

大气环境方面，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（AQI）保持在

全省前列，各项污染物指标均符合国家二级标准。2021 年至

2023 年达标率全省第一，2024 年第二（综合指数全省排名第

一），细颗粒物（PM2.5）连续 4 年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

标准。 

土壤污染防治方面，持续强化工业与农业用地的系统治理

和风险管控，有效保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和受污染耕地

安全利用率。地下水环境质量区域点位Ⅴ类水比例控制在 20%

以内，完成省下达目标要求。 

农村环境改善方面，截至 2024年底，全市 11249个自然村

中 7706个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治理率 68.5%。“十四五”

以来，7 个省级监管农村黑臭水体已全部完成整治完成。扎实

推进“十四五”农村厕所革命，改善农村卫生环境。 

二、主要工作情况 

（一）大力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

1.强化监测预警与生态清淤。构建地表水（73个断面、97

个点位）和饮用水源地（51个点位）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，

实行定期监测与动态评估，确保异常情况早发现、快溯源、速

整改。以河湖长制为抓手，通过“工程治理+志愿行动+群众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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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”模式开展水塘河道常态化清淤工作，2024年冬以来，全市

累计清淤 207.56万立方米，有效增强水利防灾减灾能力，保障

春耕灌溉用水和防洪度汛安全。 

2.提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。印发实施《梅州市城镇生活污

水处理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梅州中心城区污水处理专项规划

（2021-2035年）》等，持续推进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改

造和建设。全市 16座城市（县城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总设计处

理规模 60 万立方米/日，出水标准全部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 A标准。2021年以来

新建城市（县城）生活污水管网 379.77公里、改造管网 344.63

公里，新增城市（县城）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11 万立方米/日、

提标改造处理能力 7 万立方米/日。大力推进市政排水管网普

查，深入查找错混接问题和管网破损、错位、塌陷等缺陷，已

完成市政排水管网普查面积 80.27平方公里，“十四五”任务目

标完成率 87.27%。2025 年五华县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

网（二期）工程成功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1520万元。 

3.严控工业废水排放。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。

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，印发实施《梅州市“三线一单”生

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（2024版）》。推进排污许可“一证式”管理，

建立健全联审核查管理机制，完成限期整改“清零”，截至目前，

全市排污许可证持证单位共 765家。公布各年度环境监管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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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录，强化工业企业污染源监管，开展专项执法和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检查。推进重点单位安装污染物排放浓度自动监测设备

并与国家监控平台联网。引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，2021以来已

有 73家企业通过专家组现场清洁生产审核验收，每年减少废水

排放约 4.74万吨。 

4.推进农业污染防治。一是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，印发

实施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检查工作流程和标准》《梅州市畜禽养

殖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工作方案》《梅州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

培训工作计划》等系列文件，积极探索“猪场投资+技术支持+

供苗”的黑水虻养殖项目试点，鼓励、引导规模养殖场因地制

宜大力推广种养结合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。2024年全市纳入

畜禽粪污收储运体系的行政村数量 290个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

率 85.59%。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和绿色发展示范等创建活

动，7家养殖单位被评为 2024年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。

二是全面推广水产绿色健康养殖，印发《梅州市 2024年水产绿

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“五大行动”实施方案》，2024 年，梅江

京东智慧渔业产业园项目建成投产，2 家水产养殖单位被评为

省级水产绿色健康养殖“五大行动”骨干企业，1 家水产养殖

单位被省推荐为国家级骨干企业。现有国家级水产绿色健康和

生态养殖示范区（县）1家、生产主体 35家，省级水产健康养

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（县）1家、生产主体 29家。实施增殖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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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活动，2024年分别在五华县、兴宁市开展增殖放流活动，增

殖放流草鱼、鳙鱼、鲢鱼等淡水鱼类共约 800多万尾，资金 80

万元。 

（二）全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

1.推动大气污染物减排。以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协同

减排为抓手，推动钢铁、水泥行业开展超低排放改造（水泥行

业超低排放技改项目获得到中央生态环境资金补助），完成 17

家氮氧化物排放重点企业协商减排和 276条炉窑现场检查及分

级管控，发布《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梅州市燃气锅炉执行大气

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告》，强化燃气锅炉污染物排放管控。

每年开展用车大户入户检查、机动车路检路查，全覆盖检查机

动车检验检测机构。持续实施烟花爆竹禁燃限放、禁止露天焚

烧等措施，2021年以来连续 4年消除因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污

染天气。推动大气重点排污单位按照要求申领排污许可证并依

法安装自动监控设备。2021以来，造纸、电子电路制造等重点

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每年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约 27.28 吨、挥

发性有机物约 5.77吨。 

2.推进能源结构优化。依托风、光、水等自然资源优势，

制定《梅州市新能源及储能专项规划》《梅州市 2024-2030年分

布式光伏开发建设实施方案》等政策文件，大力推进光伏、风

电、生物质发电以及抽水蓄能电站建设，截至目前，全市光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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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机容量达 348.41万千瓦。梅州（五华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一

期已建成投产，二期项目预计 2025年底建成投产，装机容量达

240万千瓦。大力推进蕉岭县、丰顺县“光伏+建筑”省级应用试

点工作，超额完成年度时序进度，能源清洁化替代步伐加快。 

（三）稳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

1.抓好工业用地风险管控。动态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

位，督促落实自行监测工作。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，防范

危险废物环境风险；深化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，打

通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“最后一公里”。落实《梅州市地下水

环境质量考核点位水质达标或保持方案》，持续推进地下水环境

状况调查，以垃圾填埋场、矿山开采区、化工行业企业、工业

园区为重点，实施重点“双源”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。 

2.抓好农业土壤污染。印发实施《梅州市“十四五”涉镉

等重金属污染源头排查整治方案》《梅州市 2024年度受污染耕

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》，扎实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

控工作，管控农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。推动农药包装

废弃物回收，2024年回收率为 54.4%。推进废弃农膜回收利用，

探索以秸秆覆盖逐步减量使用地膜、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

和强化回收为主的农用地膜污染治理方式，收率达 92.73%。针

对当前农民施肥存在过量施肥、施肥比例不当等问题，实行测

土配方施肥，2024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90%以上。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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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期施肥和推广水肥一体化、机械施肥技术，示范推广缓（控）

释肥料、液体肥料、水溶肥料、生物肥料、土壤调理剂等高效

新型肥料，全市稻果菜茶化肥利用率为 41.29%。 

（四）持续优化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

1.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印发实施《梅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

理攻坚行动方案（2022-2025 年）》《梅州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

设施运维管理制度》及各年度工作方案，加强全市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召开专题研究工作推进会

议、工作培训会和现场督导推进会。至 2024年年底，全市 11249

个自然村中 7706个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治理率 68.5%。 

2.推进农村厕所革命。印发实施《梅州市扎实推进“十四

五”农村厕所革命工作方案》《梅州市农村厕所革命专项整治方

案》。截至 2024年底，全市农村公厕 7153座，累计排查出问题

公厕 205座，完成问题公厕整改 202座，整改率为 98.54%；全

市农村户厕 879076户，累计排查出问题户厕 4488户，完成厕

所改造提升 4071 户，整改率为 90.71%。厕所革命工作显著改

善了农村卫生环境，有效减少了蚊虫滋生和疾病传播，保障了

村民的身体健康，提升了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意识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 

认真落实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工作方针，聚焦

“百千万工程”建设，以美丽系列建设为抓手，更好统筹高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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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，针对性地补短板、强弱项，不断提升生

态环境治理效能。 

（一）聚焦美丽建设，在示范引领上争创标杆。以点带面，

全力打造“美丽系列”示范样板。积极申报省级美丽河湖优秀

案例，重点推进韩江流域等关键河湖的整体生态修复与景观提

升。认真打造美丽县城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标杆，形成可复制

推广的经验模式。积极开展美丽园区建设，配合打造绿色低碳

“美丽全运”。加强“美丽梅州”建设宣传工作。推动“无废城

市”建设提质增效，持续打造“无废城市”山区样本。 

（二）聚焦基础短板，在精准治污上持续攻坚。对标省、

市下达的大气、水、土壤生态环境治理各项指标任务，强化“硬

措施”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推动环境质量稳中有升。进

一步做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、畜禽养殖污染整治、自然保护地

保护与修复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等重点工作，夯实生态环

境质量达标基础。科学谋划并实施一批打基础、利长远的“十

五五”生态环保重大项目，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政策倾斜，提升

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水平和处理效能。探索绿色金融拓宽融资

渠道，全力保障一批环境效益显著的重点项目落地见效。 

（三）聚焦能力建设，在监管执法上赋能增效。严格日常

监管，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，聚焦重点领域开展

专项执法行动，开展重点行业、产生（处置）危险废物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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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装在线监测企业、排污许可清单式执法、第三方环保服务机

构弄虚作假等专项执法检查。强化科技赋能，充分运用在线监

控、无人机巡查等非现场监管手段，全面提升精准、高效发现

和打击环境违法问题的能力。 

（四）聚焦社会共治，在全民行动上凝聚合力。持续深化

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，组建梅州市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开展

“送法规、送技术、送服务”生态环境志愿行动，推动环保知

识、技术和法律服务下沉一线，精准赋能企业和社会公众。创

新宣传方式，策划系列主题宣传活动，曝光典型案例，讲好梅

州环保故事，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、支持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

的良好风尚，凝聚起共建美丽梅州的强大合力。 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您

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 

 

 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

2025年 8月 21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钟秋兰，联系电话：220119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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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提案委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 

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水务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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